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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外部視察小組 112年第 3季會議紀錄 

一、時間：112年 9月 4日 14時 00分 

二、地點：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三、主席：洪文玲委員 

四、出席：如簽到名冊                         紀錄：彭正智 

五、典獄長致詞： 

    各位委員好，本監於今年 6月底完成專屬外部視察意見箱後，

外部視察委員陸續收到收容人投書意見，本監也依外部視察委

員決定先由本監業務所屬科室先進行瞭解投書內容及做成書面

說明陳核，其中有部分行政措施需要精進的，已指示承辦業務

科進行調整及改進，感謝外部視察委員今日召開會議討論，從

不同視角協助提供更好的建議，讓本監在管理制度上及受刑人

處遇上能更正向提升。 

六、主席致詞： 

謝謝典獄長，感謝典獄長的鼓勵，今日召開 112年第 3季會議，

接下來依照議題開始討論，請開始會議提要。 

七、會議提要： 

許秘書儷齡：委員好，本季會議重點如下： 

(一) 矯正署提示外部視察業務推動相關函示說明 

(二)本季外部視察受理陳情或建議辦理事項： 

1.外部視察受理陳情辦理情形研討(共有 4案)。 

(1)矯正署函轉外部視察小組陳情信：質疑 112 年度收容

人驗光配鏡採購案未公平公正公開案。 

(2)5017徐鏡鎧投書案：購買電器更換標籤作業，較其他 

   監所久，希望予以改善。 

(3)5033施宜廷投書案：對於 112年 7月 12日生效的違 

   規不服。 

(4)第 17工收容人匿名投書案：檢舉工場有服用他人藥物   

   及有人私藏囤積睡前藥物之情。 

2.司法改革基金會 112 年度收容人夏季生活處遇視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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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8.17司改字第 1120000103c號函）。 

(三)司法改革基金會 112.08.17 司改字第 1120000103c 號函本

監外部視察小組有關「監所外部視察報告閱讀心得」供參。 

八、會議討論： 

(一) 議題 1：矯正署提示外部視察業務推動相關函示說明。 

許秘書儷齡： 

1.112年 8月 7日法矯署綜字第 11201695180號函：(附件 1) 

本監歷次視察建議事項之最新處理情形將提供外部視察小

組，就當次會議之建議事項將於會議結束後儘速進行研議，

並為適當之處理，涉及權責機關之處理結果亦會回應予外部

視察小組。 

2.112年 8月 28日法矯署勤字第 11205003170號函：(附件 2) 

         精進收容人伙食品質並符合健康及營養，本監於辦理收容 

         人伙食調配時，將建立諮詢專業營養師意見機制 。 

    洪主席文玲： 

1.謝謝秘書說明相關函示，請監方依照函示辦理，將建議事項

之最新處理情形提供外部視察小組，續由本小組召開會議

時就辦理情形研商管考狀態，並由小組視需要納入視察報

告予以公開。 

2.請監方就收容人健康飲食、伙食調配符合營養衛生等議題 

先行研議，於第 4季會議提出提會向委員說明作法。 

(二) 議題 2：外部視察受理陳情案 

1.矯正署函轉外部視察小組陳情信：質疑 112年度收容人驗光

配鏡採購案未公平公正公開案。 

(1) 總務科盧慶嵩科長說明：詳附件 3 

(2) 洪委員文玲： 

建議思考研擬於下次開標採購案建立視訊制度或是開標

之標準作業程序。 

(3) 江委員錫麒： 

招標準備及過程應無問題，建議可考量現場開標，以降低

評審誤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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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委員淑萍： 

   開標過程需要時間，另外收容人不明白何謂最有利標的運  

   作流程，建議研擬方法(例如錄影)讓收容人瞭解標案運作 

   流程。 

(5) 李委員莉娟： 

  年節禮盒或與收容人有關之採購皆有收容人參予採購嗎? 

(6) 總務科盧慶嵩科長說明： 

   本眼鏡採購使用者為收容人，故評審委員皆為收容人，

評審小組除針對廠商之服務企劃書進行書面審查及樣品

進行評選外，廠商並於大禮堂針對評審委員之提問予以回

答，後依各評審對各廠商進行評分後，轉換為序位，加總

所有評審之序位總和最低者為最優先議價廠商。 

因大禮堂無電腦設備可顯示評分結果，是以偕同廠商

回到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進行統計，統計完畢後將結果

公布於電腦螢幕後進行相關議價程序接續議價，並無陳情

信中所指「票選」方式，過程中也無設置投票箱讓收容人

投入「投票箱」。 

另，此次前來招標之廠商皆無與本監有承作類似服務，

開標、評審、議價及決標過程皆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並有會計及政風單位列席監辦，未有如陳情信所指「都有

口袋名單了」。 

日後將研擬可行方案，例如於大禮堂新增電腦設備， 

現場直接公布分數後再進行後續議價，或是思考設立視 

訊開票之設備，以利現場直接公布分數後再進行後續議 

價。目前僅有眼鏡案與收容人相關而採最有利標。另， 

收容人百貨採購於合作社有相關機制(票選)，眼鏡標為 

最有利標，兩者不同。 

 

2.收容人 5017 徐鏡鎧投書案：購買電器更換標籤作業，較其

他監所久，希望予以改善。 

(1) 戒護科劉翰霖科長說明：(詳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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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委員文玲： 

  建議將購買電器流程及更換電器標籤流程公告。 

(3) 江委員錫麒： 

  建議將制度透明化，以提升管教人員管理效能。 

(4) 戒護科劉翰霖科長： 

「購買電器流程」及「更換電器標籤流程」經長官核

定後，業已公告場舍予受刑人周知，現行場舍主管收到購

買電器單及更換電器標籤申請均當日送往下一關卡，並請

所屬教區科員督導，以臻時效。現行制度公開透明，經由

長官核定後，與教區科員開會，使制度能上令下達，力求

讓同仁及收容人知悉規定，以提升管理效能，減少誤會的

發生。 

     

3.收容人 5033 施宜廷投書案：對於 112 年 7 月 12 日生效的

違規不服 

(1) 戒護科劉翰霖科長說明：(詳附件 3) 

(2) 洪委員文玲： 

建議建立懲罰樣態之標準或標準作業程序，以減少爭議。

同時建議將申訴管道的差異說明與收容人周知，以達其權

益保障。 

(3) 戒護科劉翰霖科長： 

    矯正署目前沒有建立懲罰樣態之量化，惟陳核後會考

量其犯後態度、情節嚴重程度、過去違規紀錄、訪談筆錄

中有無懊悔之意等，並會辦衛生科，審酌其身心狀況。另，

典獄長已指示本人及專員做衡平性的考量，再經過各級長

官審核，以達到比例原則。 

    監方皆有持續宣導申訴制度，並在收容人新收入監時

給予生活手冊，手冊第 22至 26頁詳細解說申訴制度的運

行方式及差異性，第一線主管遇有收容人詢問時，亦會向

其說明，以避免無法保障收容人權益之情事發生。 

(4) 李委員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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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於監內依照監獄刑法 23條施用戒具的考量為何？ 

(5) 戒護科劉翰霖科長： 

依照監獄行刑法第 23條第一項:收容人有脫逃、自殘、暴

行、其他擾亂秩序之虞，皆依法施用戒具並將簿冊上陳，

以往有實例，收容人於違規帶至中央台的途中，因情緒高

漲而攻擊主管並疑有脫逃意圖，現行一旦帶至違規舍，施

用理由消滅，我們馬上就解開戒具，以保障收容人人權。 

(6) 曾委員淑萍： 

  違規會影響接見或視訊嗎?  

(7) 戒護科劉翰霖科長： 

新修正之監獄行刑法第 86條處罰的方式為警告、停止送

入飲食、停止自費購買非日常用品、移入違規舍等，收容

人接見及自費購買日常用品是不受影響的。 

 

4.第 17工收容人匿名投書案：檢舉工場有服用他人藥物及有   

  人私藏囤積睡前藥物之情 

(1) 戒護科劉翰霖科長說明：(詳附件 3) 

(2) 洪委員國翔： 

 藥物分為快速釋放型及緩慢釋放型兩種，建議可請衛生  

 科向開藥醫師提議考量兩者藥物的搭配性。 

(3) 戒護科劉翰霖科長： 

    本監有收容人服藥的標準作業程序，以前管制藥物

為磨碎服用，惟為兼顧人權及磨粉的藥效可能無法持久，

後改為敲碎服用，現在有函示說明不要磨粉或敲碎，其為

便利醫生於開立慢籤時調整藥物。現為不致影響收容人

的健康，可能以不敲碎藥物，而從管理措施精進因應。 

    看診開藥為醫生權限，遇有收容人無法說清楚自身

狀況者，本監有推廣照顧服務員之制度，由照顧服務員說

明患者本身狀態，提升對症下藥之精準度，以改善調整藥

物期程等，這方面和衛生科共同研擬精進措施。 

(4) 洪委員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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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教化科對特殊個案收容人能適時介入輔導。 

(5) 教化科林爰均代理科長： 

    對於有需要輔導之個案，本科會適時向戒護科瞭解瞭，

或由戒護科向本科提供需輔導之個案，後由教誨師及社工

師予以輔導。 

5.法改革基金會函予本小組關切收容人夏季處遇建議案。 

(1) 戒護科劉翰霖科長說明：(詳附件 3) 

(2) 洪委員文玲： 

   本案所列子題去年已有請戒護科說明。去年說明夏季

處遇作為時，監方是一週可買一次冰塊，是否有收容人反

應購買次數太少? 

(3) 戒護科劉翰霖科長： 

    無人反應購買次數太少，本監配餐皆隨季節更迭，夏

天以涼爽甜湯為主，炊場亦有製作使用 RO逆滲透水冰塊，

除維持甜湯餐點品質外，餐點中冰塊亦可供收容人食用。 

 

九、主席裁示： 

(一)於 8月 2日召開的外部視察工作坊提示，外部視察報告過於

制式化，爾後請提出議案或主題之委員檢視內容，以活化會

議紀錄內容。有關司法改革基金會函予本小組之志工閱讀視

察報告心得，請各委員參酌。 

(二)每季視察重點，由各委員於該季開會前 1個月私訊主席，由

主席彙整後，提供各監方業務單位準備資料及提會說明回應。 

    (三)請監方就收容人健康飲食、伙食調配符合營養衛生等議題先 

   行研議，於第 4季會議提會向委員說明作法。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15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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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法矯署綜字第 11201695180號函(外部視察小組業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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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法矯署綜字第 11205003170號函(建立諮詢專業營養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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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法矯署綜字第 11205003170號函(建立諮詢專業營養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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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外部視察小組開會簽到單 

 


